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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 专业化 组织化 社会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改革论坛

□高静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以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生产
经营单位为主体，带动农户增产
增收、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规模
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区别
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特征和优
势。集约化是指以现代农业装
备、人力资本、农业科技、农业
服务等取代传统农业生产手段和
要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水
平；专业化主要是指农业生产经
营服务主体和农业区域的专业
化，通过分工协作提高农业生产
率，实现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组
织化是指农业主体的发育、相关
农业组织的创新以及农业产业链
的分工协作和一体化发展；社会
化是指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
和农业服务的社会提供。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高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
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快速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
断涌现，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
式不断创新，新型农业体系建设
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农业
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
化等问题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不
均衡，农业国际竞争力较弱，我
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尖锐复
杂。新形势下，推进农业现代化
必须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框框，
按照大农业的思路推进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方

式，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推动农业向集约化、专业
化、组织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探
索发展农业产业联合体，鼓励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开展企
业化经营，发挥其对相关产业的
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积极发展
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按照
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
持、提升素质的要求，规范发展
专业合作社，稳步发展土地股份
合作社，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开展
形式多样的合作经营。加大种养
专业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户

培育力度，把培育家庭农场作为
重点，支持其从事大宗农产品生
产、保障商品农产品供给，并发
挥其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带动作
用。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加快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坚
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积极稳妥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使
之与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相
协调、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相适
应。加强土地流转风险防范，严
防流转土地非农化、非粮化，提

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实
现农业资源有效配置和永续利
用，促进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创新
发展。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新模
式，促进公司化、园区化农业实
验区发展，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规模优势，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一方面，继续强化农业公益
性服务体系建设。办好农技推广
公共服务事业，发挥好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的基础性、主导性作
用。建立公共服务机构人员聘用
制度，全面推行以公益性服务人
员包村联户为主要模式的工作责
任制。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农业
经营性服务组织。通过政策扶持
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支持农
民合作社、涉农企业、专业服务
公司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业生
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
方位的经营性服务。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

现象评说

“村霸”如何形成？
部分宗族势力侵蚀国家基层政权

□孙忠诚

如何界定“村霸”？

严格来说，“村霸”并不是一
个正式的法律术语，而是对农村一
些流氓恶势力的通俗用语。嫌疑人
属于“村霸”范畴，在实际侦办过
程中可从其行为表现特征来判定。
一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
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
二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打架斗
殴、聚众闹事，危害农民群众利
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
的；三是倚强凌弱、强拿强要、强
买强卖，欺行霸市或坐地纳贡、结
伙哄抢的；四是有组织、有纪律、
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扰乱和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严
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五是对乡
村干部不满，寻衅滋事、无理取
闹，或者依仗其家族、亲属势力或
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
选举的；六是诬告陷害，利用热点
难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纵闹
事，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七是受
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
等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一般均
可归属于“村霸”范畴。

另外，检察机关在惩治“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违法犯罪工作
中，还要特别注意依法惩治农村基
层人员在涉农惠民补贴申领和发
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
补偿、救灾扶贫优抚、生态环境保
护等过程中，利用职权恃强凌弱、
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
的职务犯罪，采取贿赂或暴力、威

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
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
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收
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
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
犯罪，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
治生态。

在农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重
要作用，如何区别对待其中的恶势
力？

宗族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是，当前也有一些地方宗
族势力的发展出现扭曲，演变成为
争夺家族利益甚至一己私利而从事
非法活动，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
谐的一股恶势力。更有甚者，这股
宗族恶势力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
侵蚀国家基层政权的工具。因此，
为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夯实党
的执政根基，确保农村和谐稳定，
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宗族恶势力，
必须毫不手软，进一步加大整治力
度。

当下在对“村霸”和宗族恶势
力的治理中面临哪些困难？

一是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教育水平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足，
许多适龄青年无书可读、无业可
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浑水。此
类人员存量较多，且处于无业游民
和成为“村霸”的边缘。二是存在
个别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
保护“保护伞”的行为。“村霸”
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头有人”。三

是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
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
票、贿选，或为当选“两委”而拉
拢成气候的“村霸”、宗族势力，
从而沦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四是
有些基层组织弱化，作为民间纠纷
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
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
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观念淡薄，面
对不法侵害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助
长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嚣张
气焰，同时也造成执法、司法部门
无从了解相关犯罪行径，无从查办
和治理。

如何建立惩治“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犯罪的长效机制？

一是要加强检察、纪检监察、
公安、社会综治的协作配合力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尤其要突出打击为其充当“保护
伞”的职务犯罪。二是要发挥检察
职能，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
门和换届选举机构共同维护好“两
委”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
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
职务犯罪，杜绝“村霸”和宗族恶
势力操纵选举。三是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健全村调解委员会、治保
会、民兵等组织，壮大农村社会治
安力量。四是加大宣传，及时曝光
查办的典型案例，向群众展示惩治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成效。同
时，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农民
群众法制观念，促进其自觉运用法
律武器来维权。（作者系最高人民
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

□王景海 郭红梅

企业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在
当地往往能得到认可。从改革开放
近40年的实践看，在好政策的支持
下，这一批人敢打敢拼、敢担风险，
取得了成绩，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
的政治素质、大局观念、社会责任
心，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提高。

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承担了社
会责任。比如带头致富，给国家多
缴税；为地区发展尽更多的义务，有
能力安置就业；主动承担更多社会
公益责任等。郭红梅代表认为，让
有产业发展经验、眼界相对开阔的
致富带头人参加基层民主选举，无
疑能提高农村的脱贫攻坚能力。

以巴中市南江县为例，这是国
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村缺人、留不
住人，成为制约脱贫的大难题。南
江县黑潭乡元顶村支部书记魏志
金，大学毕业后创过业、当过企业老
总，后来返乡参加选举成为村支书
后，带着村民们依靠村里的海拔优
势种植茶叶，仅此一项就让村民人
均年收入增加2500元。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致富带头人有技术

优势，又有成功经验，往往能在村民
中一呼百应。

致富带头人参加基层选举，需
要把好“程序关”。换届选举的每个
阶段都应按照法定时间公布公告，
把具体操作程序、政策法规、选民和
候选人名单以及结果都公之于众，
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以避免宗
族势力破坏选举，也能防止拉票贿
选情况的发生。

主动吸纳企业家参与选举，也
是优化村社干部队伍结构的举措。
要主动在农村的致富带头人中遴选
人才参加农村后备干部专修培训
班，把优秀学员吸纳发展成为党员，
作为选举村支书的后备人选。

鼓励企业家参选的同时，也要
加强对参选人的甄别和监管。比
如，有的参选人可能并非为了带动
大家致富，而是打村集体经济的主
意，或是为了土地资源、矿产资源
等。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参选人
的主观意识上的识别，充分进行选
前谈话，加大考察力度，充分听取群
众意见；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监管制
度，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力度，
防止以权谋私。

企业家参选村官
应鼓励和监管

各抒己见

■积极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

要求，规范发展专业合作社，稳步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

样的合作经营

■加强土地流转风险防范，严防流转土地非农化、非粮化，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实现农业资源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促进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创新发展

■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引发舆论关注。“村霸”到底有哪些典型特征？“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如何加以惩治和预防？

□马瑞强

近年来土地流转问题备受社会
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
法，为问题解决明确了思路。土地
碎片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
的转型升级，制约了农民收益的增
加，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是解决这
一瓶颈的重要举措。

适度的土地流转可以让多方受

益，比如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
无力种地，土地流转可带来租金；再
如外出务工人员既可以获得租金，
还可以放心从事其他工作；对于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扩
大经营规模，提高土地产出，让有能
力的可以把地种得更好。值得注意
的是，土地流转大户和农户签订协
议往往具有长期性，应注意保障农
民权益，要通过正式合同规范双方
的权利义务。

土地流转可让多方受益


